
 

证券代码：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21-106 

转债代码：113607        转债简称：伟 20 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国源环保增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陕西国源环保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源环

保”） ；延安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下简称“延安项目”）；榆林市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改项目（以下简称“榆林技改项目”）；宝鸡市生活垃圾处

理项目（以下简称“宝鸡项目”）。 

 协议名称：《陕西国源环保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

“增资协议”）。 

 投资金额：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国源

环保增资，增资及相关费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62 亿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

股 66%。增资后的国源环保投资、建设、运营延安项目、榆林技改项目、宝鸡

项目，以上三项目投资总额约人民币 17.28 亿元，国源环保按其持股比例以自

有资金及银行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投资上述三项目。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对国源环保增资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但

并购整合能否顺利实施以及增资后国源环保后续经营管理情况能否达到预期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和签署增资协议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收到西部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发来的《竞价



 

结果确认单》，确认公司为“陕西国源环保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网络竞

价”的成交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价取得增资项

目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102）。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陕西国源环保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并批准公司向国源环保增资，增资款及相关费用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4.62 亿元，增资完成后国源环保注册资本 29,411.7647 万元，公司

占股 66%股份，陕西环保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环保集

团”）占股 34%，增资额超过注册资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同意授权管理层签

署增资协议等后续法律文件，并根据协议约定分期支付增资款，自有资金投入

与增资总额差额部分授权管理层通过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等借款方式解决，并

签署后续融资协议；贷款取得后可以置换已用于增资的自有资金。同意增资后

的国源环保及其子公司投资、建设、运营延安项目、榆林技改项目和宝鸡项

目；三项目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17.28 亿元，同意延安国锦环保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延安国锦公司”）以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7.2

亿元投资延安项目，同意榆林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榆林绿能公

司”）以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投资榆林技改项目，同意陕

西恒源城环境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源城电力公司”）以自有资金

和银行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8.08 亿元投资宝鸡项目，并授权管理层审批延安国锦

公司、榆林绿能公司和恒源城电力公司后续融资协议；同意国源环保按其持股

比例以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投资上述三项目，并授权管理

层审批国源环保后续融资协议。同意公司按照增资后持有国源环保的股权比

例，在国源环保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后，置换其现有股东陕西环保集团对榆林

绿能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榆林市分行（以下简称“农业发展银行”）借款

中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772 亿元的担保责任，同意上述担保额在公司已批准通

过的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内予以调剂，并授权管理

层与陕西环保集团、借款人等相关单位签署后续法律文件。 

2021年12月10日，公司与陕西环保集团签署《陕西国源环保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协议》。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国源环保，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注册资本：1 亿元，陕西环保集团

持股 100%；公司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51 号南楼 1009、1010、

1011、1012 号房；法定代表人：张孝忠；主要经营范围：城市垃圾资源化综合

利用及投资、建设、运营、产品销售，环卫一体化运营、环卫设备销售，地热

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环保清洁资源、能源的生产及产品贸易，环卫机械、环保

设备、环保新材料化工原料等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兰炭的研发及经营，新能源汽车及配件的研发、销售等。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国源环保合并范围总资产 80,252.39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3,947.06 万

元；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 3,056.34 万元，净利润-1,129.04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源环保合并范围总资产 70,056.67 万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5,076.10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9,897.02 万元，

净利润-818.58 万元（依据希会审字（2021）1751 号审计报告）。 

2021 年 7 月，国源环保签署《国家开发银行保证合同》，为陕西环保集团

向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的人民币 6,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贷款期限 3

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该项担保计划于 2022

年 4 月底以前解除。 

国源环保下属主要有 7 个子公司、孙公司，分别为榆林绿能公司、延安国

锦公司、恒源城电力公司、陕西环保集团清洁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清洁能源公司”）、杨凌成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凌成源公

司”）、陕西信安天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安环境公司”）、陕

西盛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沃建筑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榆林绿能公司 



 

榆林绿能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7 日；注册资本：11,000 万元，其中国

源环保持股 44.2%，榆林榆横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34%，榆林能源化工

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5%，临安嘉盛环保有限公司持股 6.8%；公司住所：陕西省

榆林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榆马路南榆白路西侧；法定代表人：钟凤飞；经营范

围：垃圾焚烧处理发电、供热；灰渣综合利用产品技术研制、开发、制造、销

售。 

榆林绿能公司因投资、建设榆林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需要，向农业发

展银行申请人民币 42,000 万元的借款授信，借款期限为 180 个月。2019 年 10

月，陕西环保集团和农业发展银行签订《保证合同》（61089901-2019 年榆营

（保）字 0011 号），为榆林绿能公司与农业发展银行于 2019 年 12 月签订的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61089901-2019 年（榆营）字 0026 号）项下形成的债

权提供保证担保。 

（2）延安国锦公司 

延安国锦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注册资本：9,750 万元，其中国

源环保持股 50.999999%，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9%，延安市垃圾处理场

持股 0.000001%；公司住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川口乡黑豆沟 001 号；法定

代表人：孙巧龙；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热力生产和供应，生活

垃圾处理装备销售，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

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 

（3）恒源城电力公司 

恒源城电力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注册资本：24,234.75 万元，

国源环保持股 40%，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0%，宝鸡市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30%；公司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51 号中国人寿壹中

心南楼 1008 号房；法定代表人：董亮；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热

力生产和供应，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环境卫生

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 

（4）清洁能源公司 

清洁能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注册资本：3,000 万元，国源环

保持股 51%，陕西秦荣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持股 49%；公司住所：西安市高新



 

区锦业路与丈八一路十字东北角旺都 D 座 26 楼 2610 室；法定代表人：张义

军；经营范围：煤炭洗选，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环保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

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等；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施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等。 

（5）杨凌成源公司 

杨凌成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注册资本：4,500 万元，国源环保

持股 19%，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1%；公司住所：陕西省杨凌示范

区渭惠路东段农科大厦 14 层 11408 室；法定代表人：孙云杰；经营范围：城市

固体废弃物处理项目的市场策划、市场开拓、开发与运营。 

（6）信安环境公司 

信安环境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注册资本：5,000 万元，国源环

保 100%持股；公司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51 号中国人寿壹中心南

楼 1008 号房；法定代表人：杨映洋；经营范围：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

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

用，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

务，煤炭及制品销售等；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

运）；餐厨垃圾处理。 

（7）盛沃建筑公司 

盛沃建筑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4 日；注册资本：5,000 万元，信安环境

公司持股 51%，陕西沃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49%；公司住所：西安市长安

区武装部景宏大厦二单元 504 室；法定代表人：秦川；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

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化工石油工程、市政工程、机电工

程（不含特种设备）、环保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基础工程、消防工程、建

筑装饰装修工程、古建筑工程、河湖整治工程、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矿产

资源开采。 



 

（二）标的项目基本情况 

（1）榆林项目及榆林技改项目 

榆林绿能公司拥有榆林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下简称“榆林项

目”）特许经营权，于 2019 年 8 月签订《榆林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

营合同》，榆林项目处理生活垃圾 1,300 吨/日，污泥 100 吨/日，渗滤液 400 吨/

日，总投资约 5.4 亿元，特许经营期为 28 年。该项目目前建成两台 500 吨/日流

化床生产线，于 2020 年 11 月并网，后续拟对榆林项目进行技改，拟由现有流

化床工艺技改为炉排炉工艺，榆林技改项目计划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2）延安项目 

延安国锦公司拥有延安项目特许经营权，于 2019 年 4 月签订《延安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合同》。延安项目总规模为处理生活垃圾 1,300 吨/日，

其中污泥 100 吨/日，特许经营期 30 年。项目总投资额约为人民币 7.2 亿元。目

前正在开展项目核准及环评批复工作。 

（3）宝鸡项目 

恒源城电力公司拥有宝鸡项目特许经营权，于 2021 年 6 月签订《宝鸡市生

活垃圾处理项目（PPP 模式）PPP 项目合同》，宝鸡项目处理规模为生活垃圾

1,500 吨/日，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项目投资总额约人民币 8.08 亿元。该项目已

取得项目核准和环评批复，尚处于建设前期。 

（三）本次增资及后续投资情况 

公司本次对国源环保拟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4.5059 亿元。国源环保注册资本

拟由 10,000 万元增至 29,411.7647 万元，增资募集资金超出注册资本金的部分

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公司持股 66%，陕西环保集团持股 34%。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源环保将推动投资、建设、运营延安项目、榆林技改

项目和宝鸡项目。 

三、增资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一）甲方，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光明；注册资



 

本，125,654.26 万元；住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中汇路 81 号 B2

幢 5 楼东南首；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项目的投资，

固废处理工程、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环保工程的设计、投资咨询、施工、运

营管理及技术服务，垃圾、烟气、污水、灰渣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危险废

物经营（凭许可证经营），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及安装服务，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凭许可证经营），从事进出口业务。 

（二）乙方，陕西环保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熊良虎；注

册资本，86,700 万元；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旺都 D 座 2901

室；主要经营范围为：环保产业的投资；环保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新材

料的开发及示范推广及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技术咨询；环境及安全

影响、节能、水土保持的评价；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环境工程的

监理与监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专业化运营服务；高新技术产业、农林业的研

发等；主要股东为长安汇通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陕西环保集团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059,742.99 万元，资产净额 200,458.12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320,211.10 万元，净利润 10,129.46 万元。 

陕西环保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扩股方式、新增出资的缴付及增资扩股后合资公司的股权结

构：甲方出资 45,059 万元对目标公司增资，增资事宜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金

变更为 29,411.7647 万元，其中，甲方出资额中 19,411.7647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

金，占注册资本的 66%，甲方出资额超过其注册资本金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乙方出资额为 1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4%。 

（二）合资公司法人治理机构：合资公司设立股东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

构，由出资各方组成，股东会会议决议事项必须经代表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通过，其中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

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

股东通过。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设 5 名董事。合资公司设立监事会，



 

由 3 名监事组成。 

（三）资产、债务和权益的处置：已向甲方披露、经审计和评估的目标公

司的全部资产、负债和权益，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均由合资公司予以承继。 

（四）合资公司的经营：乙方为目标公司所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对外借款

提供的担保，甲方同意按照其持有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置换乙方在借款中的

担保责任。如果甲方不能置换相应担保责任，则应向乙方提供足额且有变现价

值的反担保。甲方依据本条约定置换乙方在借款中的担保责任或向乙方提供足

额且有变现价值的反担保，乙方同意解除目标公司为乙方的担保。 

（五）甲方的权利义务：甲方有权依据本协议的约定向合资公司推荐董

事、监事进入合资公司并依法行使职权；甲方有义务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期、

足额地缴付认缴出资等。甲方有义务协助并督促合资公司办理与本次增资扩股

有关的各项工商变更与备案手续。 

（六）乙方的权利义务：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依据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

缴付其出资；且乙方有权依据本协议的约定向合资公司推荐董事、监事进入合

资公司并依法行使职权；甲方全额缴纳增资款后一个月内，乙方有义务协助并

督促目标公司办理与本次增资扩股有关的各项工商变更与备案手续等。 

（七）协议的生效：本协议自乙方和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

议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 

（八）争议解决方式：因本协议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

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目

标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国源环保在固废处理领域有高度契合性，对国源环保增资将有助于

公司拓展全国固废处理市场，提升公司运营管理能力及并购整合能力，符合公

司长期发展战略。增资完成后国源环保将加强管控和运营，聚焦主业，积极推

进延安、宝鸡项目建设和榆林项目技改，并进一步拓展陕西及周边区域垃圾处

理服务市场。本次对外投资，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



 

此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

积极影响。 

六、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本次对国源环保增资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但并购整合能否顺利

实施以及增资后国源环保后续经营管理情况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陕西国源环保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0 日 


